
                                  粤社管函〔2013〕107号
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关于印发省级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申报指引的通知

全省性社会组织：

为做好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报工作，经省财政厅同意，现将《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报指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规定按时申请办理。

                        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2013年5月29日

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报指引

一、受理单位

经省民政厅登记管理，其免税资格申请材料可遵循便利和自愿原则，送交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300号之一金安大厦福彩大楼六楼601，联系人及电话：王洁珊、钟慧芹  020-83341397）陈惠玲  020-83394351），由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集中受理后交由省级财税部门联合审核认定。经其他省级（含省级）以上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含经省编办登记管理的事业单位），其免税资格申请材料直接递交其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由主管税务机关交由省财税部门联合审核认定。

二、受理时间

免税资格申请受理时间为6月1日至30日（包括期满申请复审的）。

    三、申请条件（须同时满足）：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组织；

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且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国境内；

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除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前年度的年检结论为“合格”；

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四、报送材料

    （一）申请报告及申请表（附后）。

    （二）经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组织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制度（组织章程或管理制度骑缝盖有登记管理部门的章程核准章）复印件；
    （三）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没有国税登记证的要出具国税证明（纯地税证明）；
    （四）非营利组织登记证书复印件（正反面）；
    （五）申请前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申请2013-2017年度免税资格的提供2012年的情况）。当年设立的非营利组织报送当年度情况；
    （六）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请前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内容应包含非营利组织取得的应纳税收入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的情况以及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的计算情况。（注：审计报告最后需附有中介机构执业证书复印件和审计人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影印件，注册会计师资格证的所在单位必须是出具审计报告的中介机构）。当年度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可报送当年度的审计报告；

    （七）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前年度的年度检查结论（报告书）复印件；
    （八）申请单位对申请前年度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的说明书（由申请单位法人及财务负责人签名）。

    以上报送的材料请携带原件（与复印件对照），均为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联系人的姓名、手机及电子邮箱。

    五、其他事项

非营利组织免税优惠资格的有效期为5年，应于期满后次年的6月1日至30日申请复审，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免税优惠的资格到期自动失效。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复审，按照初次申请免税优惠资格的规定办理。

附件：广东省省级管理非营利组织____年度免税资格申请表

	非营利组织名称
	
	设立登记时间
	

	登记管理机关
	
	业务主管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住　　所
	
	邮政编码
	

	宗　　旨
	

	业务范围
	

	是否符合税法
相关规定
	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
	□是  □否

	
	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且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国境内
	□是  □否

	
	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是  □否

	
	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是  □否

	
	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是  □否

	
	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是  □否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是  □否

	
	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是  □否

	申请前年度
检查情况
	     年度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新成立未参加   

□未按规定申报

	复  审
	□五年有效期到期           □不再具备规定的免税条件的

	    本非营利组织承诺：以上所填信息真实、准确。

非营利组织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广东省省级管理非营利组织____年度免税资格申请表


